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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望权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夫妻离婚或产生其他情形未共同居住时，非同住一方看望、交流、

联系的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子女的利益至上，稳定家庭关系，促进其健康成长。本文从探望权主

体、适用前提、执行中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拟提出一些优化方案，将主体范围、行使前提拓宽，明

确协助执行主体，更好地保护探望权主体及被探望方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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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isitation right system, on the one hand, is to protect the couple divorce 
or other circumstances did not live together, the non-resident party visit, communication, contact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ensure 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 first, stable family relations, pro-
mote their healthy growt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bject of visitation right, the applicable pre-
mise and the problems in execution, and proposes some optimized scheme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exercise premise, clearly assist the subject of execution, and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ubject of visitation right and the visite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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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观念与文化不断融入到如今的社会生活中，离婚率逐年上升，离婚纠纷

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其中与子女利益密切相关的探望权纠纷十分突出。2001 年之前，我国法律并没有规

定探望权制度，当时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监护权的相关规定来处理此类案件。我国在修改《婚

姻法》时，初步构建了探望权制度，第 38 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有权探望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应提供帮

助；探望的方式和时间由双方协定，首先应当尊重双方的意见，只有在双方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法

院将做出相应的判决。《民法典》延续了这种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非同住方看望孩子的权利。《民

法典》的现有规定无法解决实践中的矛盾，本文从探望权主体、适用前提、探望权内容及行使方式等方

面进行分析，拟提出一些优化方案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2. 探望权的概念及特征 

2.1. 探望权的概念 

探望权，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被认为是亲属权的自然延伸，是指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

母亲一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世界各地对其称呼不同，

在我国台湾，被称为“会面交往权”，香港称为“探视权”，澳门称为“探访权”[1]。 

2.2. 探望权的特征 

第一，探望权的法定性。探望权的主体、行使和中止事由等由《民法典》明文规定，受到国家强制

力的保护。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无权产生、变更探望权法律关系。 
第二，探望权主体的限定性。从世界各国的规定来看，探望权的主体一般限定在与子女具有一定亲

属关系的人。在我国，除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一方以外，其他亲属都不享有探望权。因

探望权属于人身权利的范畴，故不能由其他人替代行使，但当探望权人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特殊情况，如

与子女断绝联系、长期出差、患病在外治疗、被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况时，探望权就不能被有效地行使。

现有的探望权制度暴露了探望权主体限定、其近亲属缺乏探望权等方面的问题。 
第三，探望权内容的非财产性。探望权属于人身权，是身份权的一种。它基于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权

关系而产生，故仅有享有相应身份关系的父母可以行使此项权利。 

3. 探望权制度的不足 

3.1. 适用前提单一 

我国《民法典》第 1086 条规定探望权的适用前提是“离婚后”。从实践的情况来看，非因离婚而导

致的父母不能和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形包括以下：第一，婚姻被判决无效或者被撤销。第二，男女双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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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婚姻关系，仅为同居关系且育有子女，后又解除同居关系，子女会跟随其中一方父或母生活。第三，

男女在通奸、代孕等情况下成为父母。探望权的请求基础在于亲属及父母与子女的血缘纽带和感情基础

和双方互相关爱的需要，以上情形并未悖于该请求权基础。按照法律规定，上述情况并不存在婚姻关系，

故父母、亲属都不能向法院主张探望权，僵硬的规定直接将双方的亲属关系割裂开来，这显然是不合理

的。我国《民法典》规定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应该区别对待。 

3.2. 主体范围较窄 

首先，将探望权的主体限于离婚后的父或母，未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父或母的探望权。非正常婚姻和

分居状态下的父母在法律中没有被赋予探望权，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要想探望子女要征得抚养一

方的同意，这显然很不合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地位平等，但非婚生子女的父母没有被赋予探望权，

间接导致了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所享有的权利不同，这是前后矛盾的[2]。其次，未规定隔代近亲属的

探望权。探望权的主体限于离婚的父或母，未规定其他近亲属是否享有探望权，特别是未规定(外)祖父母

的探望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这明显不合理。(外)祖父母对孙辈的关心爱护对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有积极

影响，且探望孙辈能使(外)祖父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是老年人应有的权益[3]。再次，未规定兄弟姐妹

之间的探望权。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相关规定，兄弟姐妹之间在特定条件下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由此，履行了扶养义务的兄弟姐妹应当享有探望的权利。最后，仅规定父或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未规定

子女对父或母的探望权[4]。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可以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所，以特定方式行使探望权，

子女只能被动地接受，当未成年想要主动要求父或母来探望时，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根本无法实现。探望

权的设立目的是为了满足父母子女对情感的需求，也是为了把父母离异对子女的伤害降到最低，尽最大

可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所以探望权的权利不应该仅仅父母所有，作为与未成年有紧密联系的(外)祖父、

兄弟姐妹等应获得探望的权利。 

3.3. 探望权中止规定不足 

3.3.1. 探望权中止事由模糊 
《民法典》第 1086 条第 3 款关于探望权的中止事由强调维护子女的利益，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但

是对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评判标准和界定并不明确，当抚养方认为探望方的探望行为严重影响

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时，对未成年造成伤害，可以请求法院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但是对于什么行

为会不利于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标准，无论《民法典》还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均

未对探望权的中止事由予以解释，因此，中止的事由就变得非常模糊。现行立法这种概括性、原则性表

述操作起来问题很多，很难界定是否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体健康，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压力。 

3.3.2. 探望权中止事由发生时缺乏相关机构的干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67 条只规定了有权提出探望权中止的主体范围，但当上述主体

不请求中止探望权时，未成年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此时相关机构的干预就成为必要。但现行立法

并未对，上述主体未提出中止探望的请求时如何救济的问题予以明确规定[5]。《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

解释一》第 68 条规定了“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但该规定较为笼统，协助执行“单位”

不明确，执行过程中可操作性差，导致实践中极少数单位参与到探望权的执行过程中。 

3.4. 探望权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规定模糊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关于探望权的具体内容和实现的方式较为模糊，仅规定，行使探望权利的

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实践中，具体的事实纷繁复杂，笼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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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法官处理案件很难以最优的方式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例如，当当事人一方因病在床，失去人身行动

自由时；当父母双方因感情问题分居，子女由一方抚养，当面探望的方式不利于给子女创造一个健康的

探望环境时；由于经济条件或者距离原因，当面探望成本较大且不易实现时；或者当抚养孩子一方极力

阻止亲属探望且不适宜强制执行时。以上所列举的情形足以说明具体案件中容易受到亲属感情、经济条

件等因素影响，探望权的实现方式不应该笼统或单一规定，而应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法官则应当以具

体的事实为基础，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为基础作出判决。 

4. 探望权制度的完善 

4.1. 明确非离婚情形下的探望权 

在婚姻关系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下，父母之间丧失了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但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

会因此而断绝，此时父母同样有探望子女的需求，子女也有被探望的权利，因此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应当享有探望权。其次，在夫妻分居情形，虽然婚姻关系有效，但是由于其不在一起共同生活，其中

一方无法直接照顾子女。基于父母都平等地享有对子女的监护权和抚养权，任何一方都能随时进行探望

[6]。最后，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情形，我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样的法律地位，不能区

别对待。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婚生子女有被探望的权利，不直接扶养子女的非

婚生子女的父或母也就应当与婚生子女的父或母一样享有探望权。 

4.2. 拓宽主体范围 

首先，确立(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地位。其原因主要有：第一，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对子

女照料，在子女进校学习之前大多数家庭由(外)祖父母承担抚养，(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共同生活的时

间最长，(外)祖父母通常承担教育(外)孙子女的责任，双方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第二，我国传统文化

一向重视伦理亲情，(外)祖父母与孙子女的关系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不会因父母婚姻的破裂而消失。

尤其当父或母一方死亡后，更有必要承认其主体资格[7]。其次，除了未成年子女以及(外)祖父母以外，

兄弟姐妹也应该成为探望权的主体。兄弟姐妹与未成年子女在同一个家庭成长，日常起居相互照应，互

相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同样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且兄弟姐妹之间在一定条件下须承担抚养义务，如

同父母抚养子女相似，也应当有探望权。《德国民法典》中将长时间共同生活、照顾教育未成年子女的

其他人也列为了探望权的主体。因为这类人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关系密切、感情深厚，出于子女最

佳利益原则的考量，可以成为探望权的主体[8]。 

4.3. 明确探望权中止相关规定 

4.3.1. 明确探望权中止事由 
《民法典》中对探望权中止事由的规定仅限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该项规定笼统、模糊，将

会使法官裁判时缺少判定的标准，容易使“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衍生出众多解释。我认为除兜底性表

述之外，可以设置如下具体的中止事由：第一，享有探望权一方使用暴力殴打或虐待子女的；第二，享

有探望权一方有长期酗酒、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的；第三，享有探望权一方未及时履行监护义务

的；第四，享有探望权一方有教唆、胁迫子女从事违法、犯罪等不当行为的。以具体列举的情形为依据

时，法官的裁判会更有依据和说服力。 

4.3.2. 明确探望权协助执行人的范围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只规定了“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但并没有明

确规定哪些单位和个人有协助的义务。上述规定没有确定具体的责任与义务，缺少指向性，实践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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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和个人容易相互推诿，逃避责任。且探望权的本质来源于亲属间的感情血缘关系，其性质本身决定

了其不适用强制执行的方式，单位和个人的有效协调和疏通会更加贴合实际，使权利行使的过程变得顺

畅。我认为对未成年子女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个人和组织都可以成为协助执行的义务人。“个人”具体

可以包括：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外)祖父母、其他近亲属以及照料子女的第三人。“单位”可以包括：

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所在单位，未成年子女所就读的学校，街道办、居(村)委会及《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10 条规定的社会组织等单位。1 只有确定清晰明确的协助执行人后，子女的利益才能得到最优保障。 

4.4. 明确探望权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 

在我国的立法中，关于探望权的行使的规定较少，我国法律对探望权的行使，遵循自愿协商的原则，

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了的由法院判决，并未规定内容和形式。我认为应当以维护子女最佳利益为

首要原则，将探望权的内容规定为四个部分，即会面权、交往权、知情权和教育权，法官根据不同案件

中的具体情况酌情判决处理。 
其次，我国法律关于探望权实现方式的规定十分笼统，没有列举具体方式，加大了法官审理此类案

件的难度，不利于探望权的实现[2]。为了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灵活应用，我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

并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探望模式。首先，可以将探望方式分为直接探望和间接探

望。直接探望主要是见面、拜访。法官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情况、探望人的经济条件、距离等条

件来确定探望的时间和场所。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无法与未成年子女见面时，可以采用间接探望。

间接探望主要是电话、视频等。如果未成年子女的直接抚养人担心探望权人对未成年子女探望的动机不纯，

为了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伤害，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允许探望权人与未成年子女见面交往或者视频探望[9]。 

4.5. 确定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来源于 1989 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目前，该原则已成为大部分国家和地

区处理探望权问题的基本原则。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强调要承认并尊重未成年子女独立的地位和权利，强

调一切以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为出发点。我国《民法典》第 1041 条规定了相类似的内容，即保护妇女、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但未突出强调保护子女利益，有一定的局限性。子女最佳利益

原则应当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规定在探望权制度中，成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首要原则，法官在裁判过

程中必须要以该原则为基础[10]。 

5. 结语 

探望权是一项基于亲权而产生的权利，具有法定性、非财产性，探望权制度的构建是以子女最佳利

益为基础展开的。本文试从多个方面着手研究，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明确非离婚情

形下的探望权；第二，应当拓宽探望权主体范围；第三，明确探望权中止事由；第四，明确探望权协助

执行人的范围；第五，明确探望权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第六，确定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期望日后颁

布的相关司法解释能够完善该项制度，使子女能够在更加健康的家庭氛围下成长，使该项制度能够更加

高效、科学地缓解家庭内部矛盾、解决婚姻纠纷，促进家庭关系稳定，实现社会安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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